
 

福乐伟股份公司关于尊重人权的原则声明 

 

I. 前言 

作为特种机械制造领域的中型企业，我们将环境保护、可持续性及人权视为应尽的义务与当

然的责任。为在企业内外传播并践行相应的价值观，我们制定了发展战略，其中包含采纳本

项关于尊重人权的原则声明。 

我们尊重并维护人权，例如《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及德国《供应链企业尽职调

查法案》中所涵盖的各项权利。 

我们亦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成员。通过加入该组织，我们承诺积极支持全球契约在人

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和反腐败领域的各项目标。同时，我们致力于持续改进产品与服

务，以最大限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并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在开展业务活动时尽最大努力考量人权因素。 

 

II. 履行《供应链企业尽职调查法案》规定企业义务的程序 

- 福乐伟多年来运行着一套分析公司相关风险的管理体系。在此框架下，人权与环境风

险同样被识别和评估。 

- 福乐伟已决定采用EcoVadis平台对其供应商进行定期风险分析，该分析至少每年开展

一次。借助此平台，我们能够识别风险供应商，并在必要时对其进行更详细的评估。

我们要求供应商在此方面予以配合。 

- 为履行企业在人权方面的责任，我们着力实施预防性措施。这包括采纳本政策声明，

调整采购管理体系，并对直接接触风险领域的员工进行培训。 

- 若在我公司或供应链中发现侵犯人权或违反环境义务的行为，我们将内部讨论可能的

纠正措施，并以适当方式予以确定。 

- 如您发现或怀疑我公司或供应链中存在侵犯人权或违反环境尽职义务的情况，可通过

我们的投诉程序进行举报。详细信息请参阅相关程序规则。 

- 若在供应链中间接供应商处识别出风险，我们将努力履行对间接供应商的所述尽职义

务。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依赖直接商业伙伴和供应商的支持。 

- 为定期审查我们战略的有效性，我们将尽可能记录目标的实现情况。同时，我们将在

每个日历年度结束时，就相关主题编制并发布相应的报告。 
 

 



 

 

III. 公司重点关注的人权与环境风险 

在我们的供应链中，以下人群可能因我们自身、商业伙伴的行为或其自身行为而面临人权风

险： 

- 自有员工（包括临时员工与实习生）， 

- 商业伙伴的员工， 

- 我们直接与间接供应链中的员工， 

- 与供应链有间接关联的群体：当地社区成员及原住民。 

我们认为，在第三国供应商的供应链中，若其生产基地位于人权保障水平较低的地区，将构

成我们供应链中的最高风险。 

 

IV. 对员工、供应商及其他商业伙伴的期望 

尊重人权对我们与员工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在选择商业伙伴，特别是供应链中的供应商

时，我们亦确保人权得到尊重。 

1. 员工 

作为雇主，福乐伟的首要目标是为所有员工提供安全、健康且愉快的工作环境。这也包

括作为雇主及要求员工在工作中尊重人权。 

因此，我们呼吁员工作为雇主，应熟悉已知且已传达的人权原则，并在执行工作任务、与

同事及商业伙伴代表互动时予以遵守。 

2. 商业伙伴（供应商） 

对于商业伙伴，我们重视您们践行生态、社会及道德行为准则，并确保在自身企业及供

应链中遵守这些准则与人权。 

我们尤其期望所有供应商做到这一点，因此要求其签署对本原则声明的相应确认书。此

外，我们要求供应商在实现我们目标与要求方面给予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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